朝阳区关于规范支持零工市场
建设的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民政部等五部委《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38号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3〕65号）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《关于规范建设零工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京人社部就发〔2024〕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促进零工市场规范健康发展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有效作用，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，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。结合朝阳区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章  服务规范
第二条  零工市场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。重点提供：零工供求信息撮合服务；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服务；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信息推介等服务；权益维护指引服务等。零工市场纳入本区公共就业服务范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  坚持市场与公共服务统筹、线上与线下服务互补，打造以区级综合性零工市场为中心、43个街乡为辐射、社区园区广泛布点的朝阳区“1+43+N”零工市场就业服务体系。区级、街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设立零工服务专区或窗口，为零工人员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多渠道布点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，充分利用社区（村）服务站、党群服务中心、园区街区等各类场地资源，开设零工对接服务专区或分时分区共享场地设施，就近就便提供零工撮合服务。
第四条  规范零工市场建设，零工市场服务场所应配置满足需求的场地区域、设施设备及标识，能够容纳一定数量人员开展对接洽谈活动。建立健全工作规章制度，统一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，主动公开服务项目、规章制度、办事指南、服务热线和投诉举报渠道等事项。加强专兼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，明确工作岗位职责，开展常态化能力培养，规范服务行为。
第五条  零工市场(驿站)应大力开发适合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的用工任务，积极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群体通过零工方式实现就业增收。可与职业培训机构、职业院校等合作，向零工人员提供市场急需、紧缺用工的培训信息、教程等，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。可逐步开辟劳动维权、争议纠纷调解通道，引入法律援助服务，有效维护市场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第六条  支持发展数智零工市场，适应新业态、新行业发展趋势，鼓励搭建线上供求匹配平台。支持提供线上求职、招聘登记、应聘报名、在线交流对接、结果确认等 “一网通办”服务，为灵活就业人员和用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。
第七条  零工市场(驿站)要加强信息审核力度，确保供求信息真实有效。健全信息更新制度，明确发布时效和撤销清理规则。加大信息安全管理，杜绝信息泄露和违法使用。增强信息采集应用，做好零工人员信息、用工任务、匹配结果信息、报酬价位信息等数据整理归集工作。
第三章  建设和补贴标准
第八条  积极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，依法依规提供招聘求职对接服务。满足以下条件的，经朝阳区人力社保局核准，可认定为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（附件1）。
（一）在朝阳区零工人员聚集、服务需求集中区域建立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，具备专门、固定的服务场地，设置遮风避雨、防暑防寒等基础设置设备，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开展工作，具备建立健全的工作规章制度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等；
（二）同步搭建线上供求匹配平台，可在线开展求职、招聘等零工就业服务，并可实现线上服务成果追踪统计；
（三）开展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机构，应为灵活用工服务业态被评定为朝阳区B级及以上的人力资源机构（含其下属分、子公司），并具有灵活用工领域成功实施经验，针对零工人员提供信息撮合、供求对接服务均应为免费服务。
第九条  经认定的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，年度内发布在京就业岗位累计需求人数不少于5000人、成功提供撮合服务不少于1000个次（服务以时长计算的，按照8小时=1个次计算），经区人力社保局审核通过，可按20万元/年标准予以运营经费补贴。
第十条  鼓励零工市场提升撮合服务实效。符合运营经费补贴标准的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，年度内成功提供撮合服务5000个次的，可给予10万元就业服务补贴。在此基础上，撮合服务每达到5000个次，给予10万元就业服务补贴。同一人力资源机构1个自然年度内享受就业服务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     
第四章  资金申请、拨付和管理
第十一条  符合补贴标准的朝阳区零工市场（驿站），人力资源机构按年度向区人力社保局申请运营经费补贴、就业服务补贴，应于每年4月30日前提交完成上年度补贴申请材料。
第十二条  运营经费补贴需提交材料包括：
（一）**年度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运营经费补贴申请报告（附件2）；
（二）发布岗位（任务）明细表（附件4）；
（三）撮合服务成功人员花名册，支付凭证佐证（线上转账记录、银行卡等）（附件5）；
（四）区人力社保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   第十三条  就业服务补贴需提交材料包括：
（一）**年度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就业服务补贴申请报告（附件3）；
（二）撮合服务成功人员花名册，支付凭证佐证（线上转账记录、银行卡等）（附件5）；
（三）区人力社保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第十四条 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受理、审核材料及相关情况，将补贴信息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补贴资金，并将申请材料妥善保存备查。
第十五条  申请补贴的人力资源机构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，并按要求配合区级人社部门开展核查工作。补贴对象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补贴的，一经查实，由区级人社部门取消补贴享受资格，追回资金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政策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政策有效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，申请有效期截至2027年4月30日。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
附件1：

  关于认定为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申请报告（模板）

一、零工市场（驿站）选址建设情况；
二、零工市场（驿站）场地、设施基本情况，人员配备情况，工作规章制度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等；
三、线上平台搭建情况；
四、建设机构基本情况及其灵活用工领域成功实施经验案例等；
依据《朝阳区关于规范支持零工市场建设的实施办法》，现申请认定为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

附件2：

**年度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运营经费补贴申请报告（模板）

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年度内在京就业岗位发布情况及撮合成功情况（附件4、附件5）。现依据《朝阳区关于规范支持零工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申请运营经费补贴20万元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



附件3：

**年度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就业服务补贴申请报告（模板）

 朝阳区**零工市场（驿站）年度内撮合成功情况（附件5）。现依据《朝阳区关于规范支持零工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申请就业服务补贴**万元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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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发布岗位任务明细表（样式）
申请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岗位（任务）名称
	岗位（任务）类型
	发布时间
	需求人数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
附件5：
撮合服务成功人员花名册（样式）
申请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联系
方式
	工作地点岗位
	任务开始时间
	任务完成
时间
	工作
时长
	实际结算
报酬
	支付
方式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累计折合服务个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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